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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2 年天然林保护修复县级验收表

表 2-1 2021 年度天然林保护修复县级验收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亩，万元

省

县
级
或
省
、
市
直
属
经
营
单
位

实
施
范
围
（
天
保
二
期
区
内/

区
外
）

天然林总面积

中央资金与国家下达任务完成情况
未
享
受
中
央
财
政
停
伐
管
护
补
助
政
策
的
天
然
商
品
林
面
积

备

注

中
央
下
达
资
金
合
计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合
计

国有林管护
非国有地方公益

林管护
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

全面停止天
然林商业性

采伐
森林抚育

公益林建设（森
林改造培育）

社会保障 生态效益补偿

下
达
任
务
面
积

计
划
下
达
资
金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管
护
任
务
完
成
面
积

下
达
任
务
面
积

计
划
下
达
资
金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任
务
完
成
面
积

下达
任务
面积

计
划
下
达
资
金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任务
完成
面积

计
划
下
达
资
金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任
务
完
成
情
况

下
达
任
务
面
积

计
划
下
达
资
金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任
务
完
成
面
积

下
达
任
务
面
积

计
划
下
达
资
金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任
务
完
成
面
积

社保
资金

政社
性资
金

计划
任务
面积

计
划
下
达
资
金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任务
完成
面积

总
计

国
家
公
益
林

地
方
公
益
林

天
然
商
品
林

其
中
：
完
成
上
图
入
库
面
积

国
有
林
管
护
面
积

非
国
有
林
管
护
面
积

国
有
林
管
护
面
积

非
国
有
林
管
护
面
积

下
达
资
金

到
位
资
金

下
达
资
金

到
位
资
金

国
有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面
积

非
国
有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面
积

国
有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面
积

非
国
有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面
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的资金计划任务指列入中央财政专项和中央预算内的资金计划任务。天保工程二期区内县级实施单位除 19 栏、23 栏不填，其他栏均要填写。天保工程二期区外县级实施单位填写 1-10 栏，19-27 栏,40-46

栏。2.1 栏填写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森工集团（以下简称“省”）全称。3.2 栏填写县级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全称。4.3 栏天保二期工程区内填“1”，天保二期工程区外填“2”。5.4 栏应填写实

施单位行政区内或经营范围内天然林资源实际面积，具体依据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或国土“三调”数据由各地自行确定，原则上以能够如实、准确反映现地天然林资源数量为准，统计上 4 栏=5 栏+6 栏+7 栏。6.5 栏填写

实施单位经营范围内天然起源的国家级公益林面积。7.6 栏填写实施单位经营范围内天然起源的地方公益林面积。8.7 栏填写实施单位经营范围内天然起源的商品林面积。9.8 栏填写 4 栏天然林总面积中完成落地上图的面积。

10.9 栏=12 栏+16 栏+21 栏+25 栏+29 栏+33 栏+36 栏+38 栏+42 栏。11.10 栏=13 栏+17 栏+22 栏+26 栏+30 栏+34 栏+37 栏+39 栏+43 栏。12.11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国有林管护任务面积。13.12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国有林管护计划资

金。14.13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国有林管护资金。15.14 栏填写已落实管护任务的国有林面积。16.15 栏填写享受中央资金补助的地方公益林面积。17.16 栏填写 15 栏中地方公益林

对应的中央下达资金。18.17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地方公益林中央补助资金。19.18 栏填写 15 栏地方公益林中已落实管护任务的面积。20.19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

管护任务。21.20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非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任务。22.21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计划资金。23.22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资金。

24.23 栏填写已落实管护任务的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面积。25.24 栏填写已落实管护任务的非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面积。26.25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计划资金。27.26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

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资金。28.27 栏填写停伐任务完成情况：完成全面停伐任务填“1”，没有完成全面停伐任务填“2”。29.28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天然林保护修复森林抚育任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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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30.29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天然林保护修复森林抚育计划资金。31.30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天然林保护修复森林抚育资金。32.31 栏填写按照相关技术规程要求，实际完成的天然

林保护修复森林抚育任务面积。33.32 栏长黄流域实施单位填写分解下达的公益林建设任务面积；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填写分解下达的森林改造培育建设任务面积。34.33 栏长黄流域实施单位填写分解下达的公益林建

设计划资金；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填写分解下达的森林改造培育建设计划资金。35.34 栏长黄流域实施单位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公益林建设资金；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

林区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森林改造培育建设资金。36.35 栏长黄流域实施单位填写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要求实际完成的公益林建设任务面积；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填写按照相

关技术标准要求实际完成的森林改造培育建设任务面积。37.36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社保计划资金。38.37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社保资金。39.38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政社性计划资金。

40.39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政社性资金。41.40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国有国家级公益林任务面积。42.41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任务面积。43.42 栏填写分解下达的国家

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计划资金。44.43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实际分解下达到县财政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的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45.44 栏填写已落实管护责任的国有国家级公益林面积。46.45 栏填写已签订管护协

议，落实管护责任的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面积。47.46 栏填写未享受中央财政停伐管护补助政策的天然商品林面积，理论上 46 栏=7 栏-19 栏-20 栏。48.特殊情况在 47 栏备注中说明。49.本表面积单位为万亩，资金单位为万元，

均保留两位小数；重点国有林区森工局按县级统计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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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21 年度天然林保护修复县级验收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

省

县
级
或
省
、
市
直
属
经
营
单
位

实
施
范
围
（
天
保
二
期
区
内/

区
外
）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总
计

完
成
使
用
资
金
总
计

中央下达资金完成使用与兑现情况

备
注

国
有
林
管
护
资
金

非
国
有
地
方
公
益
林
管
护
补
助
资
金

天然商品
林停伐管
护资金

全
面
停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补
助
资
金

森
林
抚
育
补
助
资
金

公
益
林
建
设
（
森
林
改
造
培
育
）
资
金

社会保障资金
国家
级公
益林
生态
效益
补偿 公

共
管
护
费
提
取
资
金

政
社
性
资
金

社
保
资
金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小
计

国
有
停
伐
管
护
补
助
资
金

非
国
有
停
伐
管
护
补
助
资
金

应
参
保
人
数

实
际
参
保
人
数

社
保
缴
费
基
数

单
位
缴
费
比
例

单
位
应
缴
费

单
位
实
际
缴
费

应
参
保
人
数

实
际
参
保
人
数

社
保
缴
费
基
数

单
位
缴
费
比
例

单
位
应
缴
费

单
位
实
际
缴
费

应
参
保
人
数

实
际
参
保
人
数

社
保
缴
费
基
数

单
位
缴
费
比
例

单
位
应
缴
费

单
位
实
际
缴
费

应
参
保
人
数

实
际
参
保
人
数

社
保
缴
费
基
数

单
位
缴
费
比
例

单
位
应
缴
费

单
位
实
际
缴
费

应
参
保
人
数

实
际
参
保
人
数

社
保
缴
费
基
数

单
位
缴
费
比
例

单
位
应
缴
费

单
位
实
际
缴
费

国
有

非
国
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中央财政专项和中央预算内计划资金使用情况。天保工程二期区内实施单位所有栏目均要填写；天保工程二期区外实施单位填写 1-5 栏，8-11 栏，46-48 栏。2.1 栏填写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森工集团（以下简称“省”）全称。3.2 栏填写县级或省、市直属经营单位全称，省、市提取的公共管理费可以增加一行记录，命名为“省本级”、“市本级”，只填写 46 栏、49 栏。4.3

栏天保二期工程区内填“1”，天保二期工程区外填“2”。5.4 栏=表 2-1.10 栏。6.5 栏=6 栏+7 栏+8 栏+11 栏+12 栏+13 栏+14 栏+15 栏+46 栏+47 栏+48 栏。7.6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使用的国有林管护资金。8.7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使用（含兑现）的中央财政提供的非国有地方公益林管护补助资金。9.8 栏=9 栏+10 栏。10.9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使用的国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11.10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已

直接兑现的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12.11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使用的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资金。13.12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使用的天然林保护修复森林抚育补助资金。

14.13 栏长黄流域实施单位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使用的公益林建设资金。东北、内蒙古等实施单位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使用的森林改造培育建设资金。15.14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使用的政社性资金。16.15

栏=21 栏+27 栏+33 栏+39 栏+45 栏。17.16 栏填写任务年度经国家核定的应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18.17 栏填写任务年度实际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19.18 栏填写经社保部门核定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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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填写社保部门核定的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21.20 栏=16 栏*18 栏*19 栏。22.21 栏填写单位实际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资金。23.22 栏填写任务年度经国家核定的应参加医疗保险的职工人数。24.23 栏填写任务年

度实际参加医疗保险的职工人数。25.24 栏填写经社保部门核定的医疗保险缴费基数。26.25 栏填写社保部门核定的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比例。27.26 栏=22 栏*24 栏*25 栏。28.27 栏填写单位实际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

资金。29.28 栏填写任务年度经国家核定的应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30.29 栏填写任务年度实际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31.30 栏填写经社保部门核定的失业保险缴费基数。32.31 栏填写社保部门核定的失业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33.32 栏=28 栏*30 栏*31 栏。34.33 栏填写单位实际为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资金。35.34 栏填写任务年度经国家核定的应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人数。36.35 栏填写任务年度实际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人

数。37.36 栏填写经社保部门核定的工伤保险缴费基数。38.37 栏填写社保部门核定的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比例。39.38 栏=34 栏*36 栏*37 栏。40.39 栏填写单位实际为职工缴纳的工伤保险资金。41.40 栏填写任务年度

经国家核定的应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人数。42.41 栏填写任务年度实际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人数。43.42 栏填写经社保部门核定的生育保险缴费基数。44.43 栏填写社保部门核定的生育保险单位缴费比例。45.44 栏=40

栏*42 栏*43 栏。46.45 栏填写单位实际为职工缴纳的生育保险资金。47.46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使用的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48.47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已直接兑现的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

补偿资金。49.48 栏填写截至填报时填报单位从中央下达的各项天保支出资金中提取用于公共管护、管护设施设备和护林员劳务补助等的资金之和。50.特殊情况在 49 栏备注中说明。51.本表资金单位为万元，保留两

位小数，单位缴费比例保留两位小数；重点国有林区森工局按县级统计填报。


